
省民政厅 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 团省委 省妇联

省关工委关于落实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监护责任的意见

皖民务字﹝2017﹞124 号

  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(皖政〔2016〕69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)，

现就落实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监护责任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充分认识家庭监护在关爱保护中的重要作用

家庭是儿童成长最适宜的场所，良好的家庭监护有利于儿

童的心理、生理、情感的发育。近几年，由于家庭监护的缺位，

全国部分地方连续发生一些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意外伤害、不法

侵害、虐待、遗弃等严重威胁人身安全甚至导致死亡的极端事

件。根据摸底排查数据，我省农村留守儿童中由祖父母、外祖

父母实际监护的占比为 95.2%，这些实际监护人普遍年龄偏大、

学历较低；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实际监护状况较差，存在一方出

外打工、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现象，极少数还处于无人监护状态。

突出家庭监护的主体责任，为每名农村留守儿童落实监护人，

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，也是新修订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赋予村(居)民委员会、民政部门的职责

所在。各地要充分认识落实家庭监护责任的重要意义，紧紧牵



住这个“牛鼻子”，树立底线意识，强化责任担当，确保农村留

守儿童得到妥善监护照料和家庭温暖。

二、及时部署落实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监护主体责任

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

年人单独居住生活。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人子女共

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。对父母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

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农村留守儿童的，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

处)和村(居)民委会要加强以下工作。

1.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确认工作

  对于前期摸底排查中监护情况较好、一般的农村留守儿童，

其中，是由其父母委托其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或兄、姐监护的，村(居)

民委员会应当及时了解掌握相关情况；是由其父母委托非其祖父

母、外祖父母或兄、姐的其他个人或组织照料的，在村(居)民委

员会的监督下，由受委托监护人签订《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责

任确认书》(附件 1)。委托确认书一式四份，受委托人、村(居)

民委员会各一份，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备案一份，抄送留

守儿童所在学校(幼儿园)一份。(完成时限：2017 年 7 月底前)

2.开展受委托监护人能力评估工作

对于前期摸底排查出的监护较差以及由非直系亲属、朋友

(含托养在非公办机构)承担监护责任的农村留守儿童，要逐一

再次核实监护情况，评估受委托监护人的监护能力。评估的主

要内容是受委托监护人是否有监护能力及其履责情况，《受委托



监护人监护能力评估表》见附件 2。评估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统

一组织，村(居)民委员会具体实施。县级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

机构(即救助管理站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等)为评估工作提

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，各地监护评估任务见附件 3。(完成时

限：2017 年 8 月中旬前)

3.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帮扶、干预工作

(1)对于无人监护以及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。

按照《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“合力监护、相伴成长”关爱保护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(皖民务字〔2016〕69 号)，由公安机关会

同村(居)民委员会，联系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父母，责令其立

即返回，并对其进行教育、训诫。留守儿童父母返回后应携带

留守儿童共同外出务工、或留下一方监护照料、或确定受委托

监护人。留守儿童父母确定受委托监护人的，应签订《农村留

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》。(完成时限：2017 年 8 月底前)

(2)对于评估结果为受委托监护人监护能力不足的。村(居)民

委员会要立即联系农村留守儿童父母，督促其立即返回或帮助受

委托监护人切实提高监护能力，监护能力无法有效提升的，应更

换受委托监护人。受委托监护人接受帮助后能够履行监护责任的，

或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确定新的受委托监护人后，村(居)民委员会

应当对受委托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再次进行评估，并签订《农村留

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》。(完成时限：2017 年 8 月底前)

(3)对于评估结果为受委托监护人有监护能力但履责不到位



的。村(居)民委员会要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

办事处)，并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，定期随访。乡镇人民政府

(街道办事处)接到报告后，要组织专人对受委托监护人进行法

治宣传、培训，督促其履行监护责任，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。

经督促指导后，受委托监护人能够履责的，在村(居)民委员会

监督下，签订《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》；多次劝诫

仍拒不履责的，联系留守儿童父母立即返回或及时更换受委托

监护人。(完成时限：2017 年 8 月底前)

  对于上述三种情况中，留守儿童不在户籍地居住的，由受

委托人所在地村(居)民委员会报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后

开展上述工作，留守儿童户籍地提供协助。

  各地村(居)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开展上述工作时，联

系不上留守儿童父母或者经联系后其父母拒不履责的，符合《实

施意见》“强制报告”规定的其他情形的，要履行强制报告责任，

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公安机关。各地学校、幼儿园、医疗机构、

社会工作服务机构、救助管理机构、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，

在工作中发现留守儿童存在监护缺失，符合《实施意见》情形

的，也要履行强制报告责任。

三、积极构建家庭监护监督的长效机制

1.强化信息平台管理。信息台账是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

作开展的基础，县级民政部门要督促指导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

事处)按季度更新信息台账，及时录入民政部信息管理系统，及



时上报有关数据，及时将失学辍学、无户籍留守儿童情况通报

给教育、公安部门；要加强政策宣讲，帮助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

办事处)、村(居)民委员会准确把握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，杜绝

错报、漏报等现象。市级民政部门要在每季度末将本地区农村

留守儿童汇总表报省民政厅。(完成时限：季度报送、持续实施)

2.强化工作机制建设。农村留守儿童的被监护照料情况是动

态变化的，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和村(居)民委员会要坚

持“边排查、边发现、边报告、边评估、边整改、边确认”的

原则，及时评估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情况、及时签订《农村留守

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》，做到不漏一户、不漏一人。县级民

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监护评估、委托确认

的工作细则和责任追究机制，确保每一个农村留守儿童都有实

际监护人，守住关爱保护的安全底线。市级民政部门要强化督

促指导，推动监护评估、委托确认工作常态化、机制化。(完成

时限：持续实施)

  3.强化家庭教育指导。各级妇联要依托家庭教育专家、专业

社会工作者、儿童保护专干等为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提供常态

化、专业化、多元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，引导父母及受委托

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，帮助监护人提高自身素质。各

级团委、关工委要广泛动员团员青年、少先队员、“五老”队伍，

开展关爱服务和互助活动，协同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家庭责任的

落实工作。（完成时限：持续实施）




